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監護之兒童及少年財產管理流程 

 

備註：法院裁定確定前，本局業務與分工請參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監護兒少(管理)流程圖。 

主責單位(社工)收到本
局監護兒少個案之裁定
確定證明書(備註) 

辦理兒少監護登記及名下財
產查調事宜。 

1 個月內 

主責單位依會議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

開立財產清冊：(準用臺北市政府指派
人員會同未成年人之監護人開具財產
清冊處理辦法) 

主責單位製作兒少財產清冊 1 式 4

份，經會同開立財產清冊之人檢視
後，簽核開立財產清冊，並會辦兒少
科檢視格式及內容，奉核後於財產清
冊上用印。 

否 
是  檢視兒少名下財產是否 

涉繼承、欠費或其他應積極處理事項 

1.主責單位將財產清冊陳報法院、交
相關單位留存，兒少科將兒少財產登

於總帳。 

2.主責單位簽核財產文件存入本局保
險箱或其他保管事宜。 

財產維護及管理： 

1.主責單位：依臺北市兒童及少年財
產管理及信託辦法管理及維護兒少財
產。財產如有異動，應定期辦理結算
更新，如需處分需經法院同意(依民法
1101 條)。 

2.兒少科：定期檢視兒少名下財產有
無異動；定期會同相關單位辦理檢查。 

3.秘書室：負責就各個案輔導單位所
送兒少有價之財產點收、彌封及保管。 

監護人變更或監護原因、代為保管

原因消失，於監護關係(或保管原
因)消失日起 2 個月內辦理財產結
算及移交、交還事宜。 

 

1.主責單位邀集專家學者和相關資源
單位召開會議研商後續處遇。 

2.評估無法於 2 個月內將兒少財產清

冊陳報法院者，簽核向法院聲請延長
陳報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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